
学生在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中提交缓考

申请，并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《缓

考审批表》一式四份，附相关证明材料

学生辅导员核实学生缓考情况，签字确认

学生所在学院教学院长审核

并加盖学院公章

《缓考审批表》学生所在学院留存一份，学生

本人一份，任课教师一份，教务处一份

学生告知任课教师及所在学院

学院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允

许缓考

批准缓考的学生，在考试结束三天内

在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提交缓考申

请，并持相关证明材料补办缓考手续

《缓考审批表》学生所在学院留存一份，学生本人一份，任

课教师一份，教务处一份，学生所在学院安排送达

考前半天遇突发情况

学生告知监考教师及所在学院

监考教师在考场记事中如实说明学

生情况

学生在考试结束三天内内在本科生

信息服务平台提交缓考申请，并持

考试当天的就医证明补办缓考手续

考试时突患疾病

教务处审核并盖章

（1）正常情况 （2）特殊情况

注：因病申请缓考者，须提供有校医院院长或主治医生签字的诊断书。

学生缓考办理流程


